
泰和國小 

113年1月10日(星期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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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網路報名時間：113年2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至113 年3月6日 
 
（星期三）下午4時止。 
 
(二)作品說明書紙本收件時間：113年3月5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至113年3 
 
     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4時止，收件地點：泰和國小。 
 
(三)作品說明書網路收件：113年2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 至113年3月 
 
    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止。 
 
(四)作品複審日期及時間：113年4月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 
 
    分，地點：泰和國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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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國小組：本縣公私立小學四、五、六年級且未滿十五歲之
學生或相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

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 

(參展作者一組最多以6名為限) 

 

(二)國中組：本縣公私立中學、縣立高中國中部國民中學且未
滿十八歲之學生或相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

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 

(參展作者一組以1至3名為限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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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cience.chc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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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cience.ch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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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展作品之內容應以學生所學習教材
內容所做之科學研究為主。 

參展學生應於作品說明書研究動機項
下說明參展作品與教材之相關性（教
學單元）； 

指導教師並應於作品送展表簽署認證
前項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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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複審之作品，以送件各組各科件 

數四成為原則，惟將視作品優劣酌予 

增減；未進入複審之作品不另予獎勵。 

 

相關獎勵辦法如實施計畫第3頁第七
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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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校於送件期限內，將下列各項資 

料轉PDF檔上傳「彰化縣113年第64       

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專網」始完成 

報名程序。並將書面資料郵寄或親  

自送達本縣科展承辦單位；逾期、資 

料不全或格式不符者不予受理。 

*各項資料PDF檔包括師生在職、在校證
明，作品送展表，封面及作品說明書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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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書面資料包含： 
 (1)作品書面一式3份，作品送展表1份。 
 (2)上述作品送展表，請於完成線上報名後
依報名網站製式之格式列印，作品送展表指
導老師及作者簽名欄請務必親自簽名，夾於
送件資料請勿裝訂。 
 (3)作品說明書格式如實施計畫附件二至附
件四，上傳報名專網之電腦檔案與作品說明
書內容須一致，文字與圖表及封面須排版完
成於一個檔案中。 
(4)學校證明文件：在學證明書、教師跨校
指導同意書(有跨校指導者需附，無則免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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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紙本送件資料如實施計畫第5頁
第九點注意事項(五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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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紙本收件建議親送(當場審查)，若使
用掛號郵寄，請必須於3月6日下午4時前
寄送達至泰和國小教務處，超過時限則
不予受理。 

(6)紙本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請修正後補
件。 

(7)網路報名完成後，為避免網路塞車，
請提早作業上傳科展作品事宜，檔案以 

PDF文件檔及PDF 圖檔上傳為限(※以
word或odt檔轉為PDF檔上傳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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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其餘事項請以中華民國 113年1 
月3日府教學字第1130000766號函 
113年第6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
計畫為主。 

4.作品各項基本資料均以學校所送
「作品送展表」為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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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品說明書相關內容如實施計畫第5頁第九點
注意事項(十一)： 
(1)作品說明書總頁數以 30 頁為限（不含封面、
封底及目錄），違反規定者，本府將不予受理，
如因此影響成績者，一概由參展作者自行負責。 
作品若須詳加說明請自行將補充說明資料攜往
評審會場，惟該些補充資料不納入評分範圍，
內容包括：摘要（300 字以內含標點符號）、
前言（含研究動機、目的、文獻回顧）、研究
設備器材、研究過程或方法、研究結果、討論、
結論、參考文獻資料等（如附件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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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製作作品說明書WORD檔時，保留第一頁為封面
頁，第二頁才開始書寫作品說明書內容，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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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頁內容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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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說明書格式如(實施計畫第10、11頁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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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參展作品之第一指導教師以由第一
作者同校教師或實驗教育教學者擔任
為限。教師可跨縣市或跨校擔任參展
作品指導教師，但須取得原服務學校
之許可。 

17 



7.學生參與科展作品研製，可同學層
跨校組成研究團隊，每位學生限報名
乙件作品參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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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著作權授權規定如實施計畫第5頁
第九點注意事項(二十一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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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延續性作品說明表如實施計畫第19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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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領展板日期：113年3月27日（星期 

  三）上午8時至下午4時前，地點：  

  泰和國小 

 

2.作品複審日期及時間：113年4月9  
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 

  分，地點：泰和國小 

 
21 



3.作品規格 

 (1)本縣複審現場參展作品展示板規格如附
件七，三面「ㄇ」型張貼作品海報送件。 

( 2)參加複審現場參展作品應依照全國科學
展覽會統一規格製作，作品海報以「ㄇ」型
展示，規格為左右兩側各寬65公分，高120
公分；中間寬75公分，高120公分；中間上
方作品標題板寬75公分，高 20公分。 

 (3)參展作品須符合『參展安全規則』（如
附件五）及『作品規格』各項規定，違者不
得參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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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評審期間每件作品作者（限列名者）
應到場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問題。 

 

5.作者於評審會場說明時，對作品製
作之參與率、指導教師指導範圍及協
助製作情形、參考資料來源與改進及
實驗原始紀錄等，均應坦誠詳實補充
說明，提供評審委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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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說明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。 

7.參展作品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
果或以不同作者持同一件作品（或相似
度極高）參展等違反學術倫理，且經評
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，即撤銷其參展資
格。對已得獎者，除撤銷其參展資格及
所得獎勵，追回已發之獎金、獎狀、獎
品外，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
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
處，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至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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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，不
得由指導教師或他人代為製作，集體
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報為參展
作品作者，實際未指導之教師亦不得
列報，如違規定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
不予獎勵外，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
關對該作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
規定予以懲處，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
至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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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參展作品曾經參加國內外科學性競賽
者，再次以同一主題或相近內容參展，
需有新增研究成果，（新增內容起始日
為參加本屆展覽會前一年內之研究作品，
評審委員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。〉並填
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(如附件六），
且附上前次參展作品說明書及海報；其
未依規定填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者，
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展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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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凡採用電流驅動或照明之作品，
應適用於110伏特及60週波之交流電，
電源接線加裝保險絲，最高電流以不
超過3安培為原則。 

11.參展作品配用之貴重或動態性儀
具，請自行保管，評審結束後即自行
攜回或派人照料，大會不負保管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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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科學展覽會結束後，所有作品由
送展單位於規定時間內，自行派員拆
卸領回，逾期大會不負保管之責。 

13.展示板退件：113年4月10日（星
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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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別 

作品名稱 

組別 

關鍵詞 

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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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跨校參賽（限本縣學生，其他縣
市不行） 

原校登錄學生基本資料，勾選同意跨
校參賽，參賽學校將加入選手即可，
無需書面同意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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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送展表、在學證明、教師跨校指導
同意書，或作品說明書封面與作品說
明書裝訂不符合規定等可以補件。 

 

注意：作品說明書不得在書面送件時
限截止後補件。 

38 



攸關研究倫理，建議參展師生至以下資源修習： 
(一)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
   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 
(二)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
   https://www.ntsec.gov.tw/ 
   臺灣網路科教館－科展群傑廳－科展學習區 
(三)教育雲  
    https://cloud.edu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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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網路報名時間： 

113年2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至113年3月
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4時止 

2.即3月6日(星期三)下午4時前，需將作品送
展表、在學證明書、作品說明書PDF電子檔上
傳報名系統，始完成報名。 

3.故紙本送件前，請檢視所有表件電子檔是
否已上傳。 

4.紙本送件後之電子檔作品說明書內容即不
可更改，多開放3月7、8網路收件僅開放作品
說明書電子檔補上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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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鼓勵每一位學生主動參加，不要 

    指定少數學生，尊重學生參賽意願。 

二、自第(62)屆起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

    地方賽作品，依科教館規定，需 

    匯入指定作品比對系統進行比對， 

    預防出現抄襲作品。 

三、協助宣導性別平等觀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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